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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术语学的理论出发，对词典学研究中讨论词典编写的组织工作、释义的语言以及下定义的

方法等问题的几篇文章加以评论。与此同时，作者也阐释了术语学科的独立性，自然语言作为释义元语言

的局限性以及“属加种差”定义方式的非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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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书研究》2004 年第 5 期上有好几篇令笔者感兴趣的文章。依次说来，它们是：姜

岚、张志毅的《语文辞书元语言的规则》、苏新春的《汉语释义元语言的功能特征与风格特

征》、刘玲的《一种专科词典编纂新模式的构想》、李尔钢的《定义释义问题》等。还有一篇

就是汪化云的《说“未决犯”、“嫌疑犯”》。乍看上去，这几篇文章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

但若从术语学理论的高度去看，它们在内容上不仅有联系，而且还有不少相通的地方。本文

就从术语学相关理论的角度说起。 

按照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上业已形成的对术语学学科地位的认识，术语学是一门相对独

立的综合学科。其中最主要的依据是，它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它有对其研究对象作出解

释以至预见的相关理论。须要说明的是，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术语，都要对本学科的术语进

行研究，但从总体上对各科术语进行一般性理论研究的却只有术语学。对于诸如术语的定义、

术语的特征、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直至术语词典学等问题，各其他专门学科是不会去

作深入研究的。这里特别要加以说明的是：术语词典学当然也是词典学的研究内容，但就其

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言，术语学理论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意义更大。 

刘玲先生提出的专科词典编纂新模式的构想，其核心是要对参与专科词典工作的专业工

作者开展必要的词典学培训。从术语学角度来说，这么做当然有必要。说到底，对专科词典

条目释义的种种要求，是与术语的性质特征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术语是用于一定专业领域

范围内指称专业概念的词或词组。这些概念是处于一定的概念系统中的。要对这些专业概念

下定义，必须按尽可能统一的模式、用尽可能划一的语言。这是术语本身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决定的。作为汇集术语的词典，它的体例也必须统一。统一的体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一以贯

之的、范式化的释义语言。尽管专业词典包括的不仅仅是术语，但术语却无疑是专业词汇中

最重要的部分，所有专业词也都应该尽量向术语定义的要求看齐。 

不能要求身为本行业专家的专业词典编者也必须是术语学专家。因为术语学是另外一门

独立的学科。就这个意义而言，要承认编专业词典是一项带有跨学科性质的工作，它绝不仅

仅是本专业领域内通常的一般技术性工作。要做好这件工作，仅有专业知识是不够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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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铃先生的构想不仅有必要，而且也能找到科学根据。这就要求专业工作者掌握编专业词典

必须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完成学科之间的跨越。 

这个道理以编写专业词典为例还比较容易为人理解，一旦涉及到语言学术语词典的编

写，语文词典的编写，情况就显得要隐蔽多了。一般的语文工作者是否就理所当然地会编写

语文词典？再进一步说，一般的语言学工作者，是否就一定能编写语言学术语词典？回答只

能说是：不一定。这其中的道理与前面说到的其实一样。至少，编术语学词典，不管是自然

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不管是语言学科的，还是其他学科的，都需要有术语学方面的专业

知识作指导，不然，就肯定会出现各种漏洞或错误。比如，一部语言学的百科全书，竟然没

有把“语文学”收作条目，这反映出的与其说是语言学知识的欠缺，不如说是术语学系统知

识方面的疏漏。它违背的首先是术语系统完整性提出的要求。 

解释语言学术语与编写语言学术语词典，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语言学术语既是语言学

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研究时使用的工具，即语言学研究的元语言。语言学术语的这种双重

身份会带来许多麻烦。一般说来，对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来说，作为研究工具的元语言，

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立语义系统、专门用来为描述研究对象服务的第二性语言，例如，数学公

式、符号、图形可以用作物理学研究的元语言。本学科的术语也应该是研究该学科的元语言。

但这种元语言与自然语言不同，一般说来，它是已经经过学科内专家事先约定的语言。说到

语言学术语，它却总是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语言或称自然语言存在于一体，同时，也总是

借助具体语言，比如汉语、英语或俄语的词语来表达的。当然，元语言的概念比术语要宽，

但术语无疑应该是元语言中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部分。语言学术语这种一身兼二职的

身份与地位，会造成许多麻烦或干扰。从理论上说，科学术语应该是对相关对象研究完成阶

段的产物，但实际上，研究者一开始就被迫采用现有的、某种并未经过严格界定的术语。当

这种术语又恰恰是研究对象本身的组成部分时，麻烦就来了。例如，要讨论“意义”，那首

先就会提出“意义之意义”的问题。可是讨论是不能等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后再进行的。

这种情况的难处实际上在于，它是企图通过未知去求得未知，用尚待求证的东西来作为求证

的根据，以尚不确定的东西去确定另一个有待确定的东西。西方人把这形象地比作一只小狗

在追逐自己的尾巴。我们俗话所说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其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语言学术语既属研究对象又充当研究工具这一特点会带来同样的尴尬。 

一些有世界影响的术语学家都曾强烈呼吁，要在术语研究方面开展不同学科专家之间的

密切合作。当术语学刚刚问世时，术语学的创始人奥地利学者维斯特（Wüster E.）就说过：

“科学地整顿语言（此处即指术语——本文作者）应该看作是应用语言学，正如同可以把技

术称作应用物理学一样。在这项工作中，语言学工作者应该获取技术知识，而工程师应该学

习语言知识。要进入这两个领域的临界地带，工程师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些。”（转引自

Татаринов 1999：54-55）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当术语学在国际上已经被普遍视为一门独

立的综合学科时，前面所说的“语言学工作者”就应该读作“术语学工作者”。当说到语言

学本身的术语建设时，语言学家则成了上文所说的“工程师”。涉及各个学科术语的普遍性

的理论问题，包括语言学的术语问题，应该是术语学作为独立学科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如

同工程师进入技术领域比语言学家要容易一样，语言学术语首先还是要由语言学家来研究整

理，但语言学家仅仅依靠语言学的知识是不够的，他同样需要术语学知识的帮助。 

用自然语言作语文词典的元语言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如何优化语文词典的释义语

言，理应是词典编者要永远注意研究的课题。《语文辞书元语言的规则》一文总结出的对辞

书元语言的要求，肯定会有助于提高和改善对词典释义的元语言的使用，但是，这些要求只

能是改良性质的，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语文词典所面临的“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的尴尬。

对辞书元语言同质、科学、等值以及单义、原型等要求可以当作词典编者努力的目标，但可

以肯定地说，这是用作元语言的自然语言难以处处做到的。按雅各布森(Jakobson R.)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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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语言研究的实质都是用一种语义系统的符号来替代另一种语义系统的符号。这里，自然

语言的语义系统符号是第一位的，而释义用的元语言是第二位的。当词典编者用元语言来解

释自然语言时，两者的语义系统却是同一个。从根本上说，这就无法保证总是能找到绝对精

确的语言来对被解释的词作出完全等值的定义甚至一般描述。一旦使用了自然语言作元语言

来下定义或作描述，就难免要带进来一些多余的东西。对自然语言服务于科学时所存在的缺

欠与不足，哲学家们早就作过论述。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人工的、完全逻辑化的数理

语言。当不得不用自然语言作释义的元语言时，它的这种局限性不可能完全克服。从苏新春

先生的文章看，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很审慎也很严谨地指出，释义元语言只能是“满足

普通的社会交际需要，对该语言的语文性词语进行一般性的陈述、描绘、再现。”“它的服务

对象是社会的普通成员。”“释义元语言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不能一谈到释义元语言，就

以为它能包容一切，囊括所有。”上文中的“普通”、“一般”等词语是应该打上着重号的。 

于是，汪化云先生提出的“未决犯”和“嫌疑犯”释义“欠妥”的例子的存在，就不难

理解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两个词的语素组合是自相矛盾的”，“有悖常理”。

既然，从根儿上说，它们就“自相矛盾”，“有悖常理”，那么，还要用严格的法律专业的定

义来检验、来要求释义，是不是也不合乎常理？  

李尔钢先生认为，“目前学界有一种‘否定释义方式’，要求用‘语文义’替代逻辑定义

的倾向”，而他认为“词典释义的主体不应该是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所谓‘语文义’，而应该

是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逻辑定义，即‘术语义’。”如果李先生这里说的词典还是指语文词典，

而不是专业术语词典，那么，这种要求是肯定不可能实现的。其实，主张把“语文义”与“术

语义”加以区别、同时又把它们看作不同学科的任务的观点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1874 年）

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Потебня А. А.）就已经提出来了。他用的术语是“近义”、

“远义”。后来的词汇学或语义学更常用的术语是“朴素概念”与“科学概念”。语文词典的

任务只能是解释“近义”、“朴素概念”。至于说到“远义”、“科学概念”，那只能由其他各个

专业学科来解决。词汇学里必然要说到的“词义与概念的区别”说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日常

的言语交谈中，对一个被逮捕或被关押的人是否真的有罪、是否已经判决定罪这些情况常常

是忽略不计的。如果问“罪犯抓到了吗？”这时所说的“罪犯”就是用的它的“近义”、“朴

素概念”。的确，在日常言语交际中，有谁会针对这样的问话提出类似“没有审判怎能说他

是罪犯”这样的问题？这里不涉及“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等法学原则，更与是否尊

重人无关。同样，对于“美”，也不必按美学的定义去解释，那是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研

究的问题。 

术语学更关注如何给术语下定义，而术语的背后总是与科学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术

语学与逻辑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术语学理论研究表明，借助逻辑上的属种关系给术语概念

下定义自然要比一般的罗列描述要严密得多，但逻辑的一般规律对术语也并不是万能的。如

果以为，只要坚持用“属＋种差”的术语义定义方法就能够达到“精确、科学、能够反映事

物本质的目的”，那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术语学理论还认为，虽然术语应该是对概念

的指称，但实际上术语也并不是总能准确地解释概念的全部本质特征。至于术语系统内部之

间的关系，偏离逻辑的情况也是常有的。有的术语之间的关系是对角线关系，还有的是联想

关系，等等。这些都不是仅仅通过“属＋种差”的定义就能反映的。据说，在专利学中，对

某一专利地位种属关系的确定就常常不是靠逻辑定律能解决的。再者，术语的定义，总离不

开它所存在的术语系统。而不同系统中的术语的不同定义，不是非专业人士都能理解的。据

说，牛顿与爱因斯坦对“质量”的定义就完全不同。如果要语文词典的编者对这类概念也要

下准确科学的定义，那应该按这两位科学巨人中哪一位的说法呢？一定要求在这种场合对

“社会普通成员”也要提供一个精确、严密、科学的定义，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现实。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不能对语文词典的释义提出批评，更不是说，语文词典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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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需进一步完善，而只是说要弄清一些问题的实质，划清一些问题的界线。不然，就可能

走进死胡同。 

一个学科存在的基石在于它有自己的、对其研究对象能作出科学解释的相关理论，而这

一理论不会被其他的学科理论所涵盖。术语学的有关理论是具备这一特点的。这是它在国际

上被视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理由。本文也许多少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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